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

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4 年 10 月 30 日（四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  

參、線上會議連結：  

肆、主席：張正杰中心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韻竹 

伍、出席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

主席報告（略） 

陸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語文教育組 

  案由：11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二外語課程開課，提請討論。 

  說明：11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二外語課程預開 23 門，詳如附件 1(p.5)。 

 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語文教育組 

  案由：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文課程開課，提請討論。 

  說明：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文課程合計預開 33 門：「國文(下)(國文領域)」 

        32 門(選課)及「大學國文(下)」1 門(配班)，詳如附件 2(p.6-8)。 

  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共同教育中心 

  案由：有關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外國學生共同教育課程要點」修正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說明： 

一、依據 114 年 9 月 15 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外籍生華語課程討論會議討論決議，本校「外國

學生共同教育課程要點」,係規範大學生共同教育課程,非規範研究生課程,從名稱上易造

成誤解;且因應華語中心組織調整至人社院,建議討論修正相關條文。 

二、修正對照表及原條文詳如附件 3(p.10-13)。 

   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研究所   

    案由：有關 114 學年 2學期「共同教育英語文」課程之「大一英文」以及「進階英文」、「英文

精進」，擬開課程統計表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說明： 

一、114-2 學期共同教育英語文課程，擬開設「大一英文」34 班、「進階英文」19 班、 

          「英文精進」課程擬開設 3班。 

 二、依共同教育英語文專任（案）教師開課規則，有關「進階英文」人數上限，寫作類課程



設定為 20-25 人，其餘課程選課人數上限設定為至少 35 人。 

三、檢附 114-2 學期「大一英文」各時段擬開課程表、「進階英文」、「英文精進」擬開課程統

計表，請參考附件 4(p.14-15)。 

四、通過 114 年 10 月 20 日 114 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。 

    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體育教育組 

    案由：114 學年度第 2學期體育課程課表，提請 核備。 

    說明： 

一、為提昇體育教學課程本質與成效，本組業於 10 月 21 日召開課程會議研議 114 學年度第

二學期體育課程以確保教學品質。 

二、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體育課程日間部 88 班、進修 7班及適應體育 1班。 

三、課程表中標示黃色底框，代表保留課程予大四學生優先選課。檢附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

體育課程課表如附件 5(p.19)。 

     

     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 

    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博雅教育組 

     案由：為豐富本校博雅課程，擬於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 6 門課程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  說明： 

 一、本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22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博雅組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 二、114 學年度第 2學期新開博雅課程共計 6門，簡表課程如下表，課程開授申請表詳附件

6(p.24-50)。 

 

博雅通識課程 

序號 課名 授課教師 備註 

1 由電影看當代哲學 黃駿 (博雅教育組)  

2 存在主義心理學與死亡 黃駿 (博雅教育組)  

3 環境教育 黃文雄 

(永續發展在職學位學程研究

所) 

馬祖校區 

課程 

4 藻類產業應用與永續利用 李孟洲 (水產養殖學系)  

5 食品安全與生活 陳泰源 

(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) 
 

6 從博物館探索臺灣 邱瑞焜 

(地球科學研究所兼任教師) 
EMI 課程 

     

     

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



  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博雅教育組 

    案由：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跨校通識數位課程計畫課程選用，提請審

議。 

    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22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博雅組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該計畫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推動，本校 1141 學期採用「大學生的必修學分--情感教育」、「大

數據:資料採集、AI 分析與視覺化」、「人際關係與社會互動」等 3 門課程；1132 學期採用

「生成式 AI 與 ChatGPT 應用」、「大數據：資料採集 AI 分析與視覺化」等 2門課程。 

三、1142 學期「跨校通識數位課程計畫」開設課程共計 39 門，擬挑選 3門課程開放給本校學生

選修，並核定為博雅課程選修學分，課程表詳附件 7(p.51-52)。 

四、1142 學期擬選用「生成式 AI 與 ChatGPT 應用」、「永續發展心理學」、「大數據分析輕鬆上手」

等 3門跨校線上課程。 

五、經費來源擬由教學中心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支應。 

   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提案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博雅教育組 

   案由：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開博雅課程，提請核備。 

   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22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博雅組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開博雅課程共計 111 門，含必修「人工智慧概論」5 班、必修「海洋

科學概論」5 班、博雅選修課程共 101 門（含 5 門 EMI 課程、6 門新開課程、3 門跨校線上

課程）。 

三、檢附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博雅課程課表，詳附件 8(p.53-54)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博雅教育組 

  案由：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馬祖校區博雅課程密集開課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 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22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博雅組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注意事項規定，日間學士班課程不得在夜間時段排課，同

一門課程不得連續授課超過 4 節，禁止短期密集授課。 

三、本校馬祖校區課程依據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開授密集課程實施要點」辦理，詳附件 9 

(p.55)。 

四、 馬祖校區交通易受天候因素影響，為維持授課教師教學品質，博雅課程採隔週上課方式（一

週上課 4 小時），1142 學期馬祖校區博雅開設課程如下表，課程教學計畫詳附件 10(p.56-62)。 

1142 學期馬祖校區博雅通識課程 



序號 課名 授課教師 備註 

1 永續發展保護環境與健康 陳銘仁 

(博雅教育組兼任教師) 

 

2 環境教育 黃文雄 

(永續發展在職學位學程研究所) 

新開課程 

   

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提案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博雅教育組 

  案由：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「性別平等教學研究獎勵課程補助」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 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22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博雅組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 依據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性別平等教學研究獎勵補助要點」第二條辦理，詳附件 11(p.63-65)。 

三、 本學期補助申請案計 1 件，申請表及課程大綱詳附件 12(p.69-83)，簡表課程如下表 

 

性別平等教學研究獎勵補助申請 

序號 課名 授課教師 備註 

1 性別、身體與意識形態 黃駿  

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博雅教育組 

  案由：廢除華語中心課程抵免博雅學分之規定，提請審議。 

  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22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博雅組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 1041 及 1062 學期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決議，華語中心開設之「中華文化巡禮」、

「華人社會與跨文化溝通」、「科技華語」等 3 門課程，本校僑生、外籍生選修後可認抵博雅

領域學分，會議紀錄詳附件 13(p.69-83)。 

三、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說明，通識課程與華語文課程是不同性質的

課程，學分抵免需視課程名稱、課程綱要等規範，這兩種課程的學習目標及性質皆不同，不

能取代抵免，詳附件 14(p.84-90)。 

四、華語課程抵免博雅課程學分之規定年代久遠，無訂定相關辦法，不符合教育部現行法規，擬

於本學期（1141 學期）起廢除此抵免學分規定。 

 

 決議：本案經委員充分討論，擬自下學期（1142 學期）起廢除此抵免學分規定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柒、臨時動議：（無） 

捌、散會（13：20） 


